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

经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于 2026年 4月 28 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和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政旦志远审

字第 260000570号）。公司董事会认真审阅了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注册会计师“带强调事项段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二）2所述，金鸿控股对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公司”）和沙河中油金通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

河金通”）的担保尚未解除，对华北公司的担保余额由中油新兴能源产业集团股

份公司（以下简称“中油新兴”）提供反担保，金鸿控股账面就对外担保事项期

初期末已分别计提预计负债 41,089.28万元、31,089.28万元。

由于担保事项期间担保债务余额不断变化，管理层无法准确核算对外担保事

项产生的预计负责金额；同时，由于反担保方提供担保的财产情形复杂，我们无

法合理估计反担保事项对担保债务的影响。因此我们无法就对外担保产生的预计

负债的账面余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金

鸿控股，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

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金鸿控股

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25,195.06万元、-21,016.47万

元、1,732.95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金鸿控股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46,461.7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5,993.67万元。同时，金鸿控股于

2024年 6月到期 15金鸿债、16中油金鸿 MTN001金额 27,974.91万元未能如期

清偿，目前已有部分债权人提起诉讼。

2026 年 2月 9日，债权人苏州乾泓鑫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金鸿控股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交了对金鸿控股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2026年 2月 24日，衡阳中院

复函同意金鸿控股先行进行庭外重组，由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

庭外重组辅助机构。金鸿控股先行进行庭外重组，能否被法院受理重整、后续是

否进入重整程序以及正式重整最终能否成功均存在不确定性。存在若法院正式受

理重整申请后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清算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保留事项所示的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金鸿控股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五）5 所述，2020 年 10 月，关联法人中油新兴受

让了金鸿控股所持有的华北公司 100%股权。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金鸿控股

对华北公司的债权为 47,969.63万元，金鸿控股就该债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023 年 4 月 11 日，张家口国储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价值 45,544.37 万

元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及设备为上述债权提供不高于 3.5亿元的担保。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四）子公司失控所述，金鸿控股与控股子公司沙河

金通的另一方股东就沙河金通的未来发展存在严重意见分歧导致金鸿控股丧失

对沙河金通的控制权，金鸿控股已于 2025年 4月 14日将上述股权以人民币 2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湖州岩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岩及”），2025



年金鸿控股已收到股权转让款 200万元，截止目前尚未完成过户手续。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拟采取消除该事项及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充分认识到上述事项将对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拟采取以下措施确保 2025 年度消除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及影响，切实做好保障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工作。

1、积极推进庭外重组相关工作

2026 年 2月 9日，债权人苏州乾泓鑫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交了对公司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2026年 2月 24日，衡阳中院复函同意

公司先行进行庭外重组，由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庭外重组

辅助机构。目前公司庭外重组相关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公司将持续全力推进庭外重组相关事宜，积极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充实资

金与资源支撑，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通过与债权人友好协商，在庭

外重组程序中积极解决公司的历史债务问题。通过投资引入与债务化解并举，促

进公司长远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加强对华北公司及其他外部债权催收

公司管理层已就应收账款的归还问题积极与华北公司、中油新兴进行了多次

协商，并就债务清偿方案加快落实、替代性方案实施等相关具体事项进行了详细

沟通；此外，公司管理层将通过各种合法手段积极对外债权进行催收，包括但不

限于发送催收函、电话催收、现场拜访、法律诉讼等方式，力争尽快回笼资金。

对于已全额计提减值的债权，公司仍将继续保留追索权利，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回

收机会。

此外，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于该华北公司的单项应收款已经全额计提了

坏账准备。

3、积极应对华北公司担保事项



公司将持续加强与交易对手方的沟通协调，明确各方责任，锁定或有风险，

稳妥推进各项担保替换及处置工作，并及时汇报进展情况。同时，要求管理层密

切关注被担保方的资金、资产及经营状况，制定相应预案，切实降低担保风险，

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此外，公司还将积极与债权人开展谈判协商，争取进一步缩小担保责任范围，

有效减少对外担保的风险敞口。

4、重点推进沙河金通工商变更手续

公司已充分识别并关注到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的子公司失控事项。

针对该事项，公司已积极采取股权转让及法律诉讼等措施，全力推进问题解决，

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2025 年 4月，沙河金通母公司中油金鸿华

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与湖州岩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截至目

前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后续公司将重点推进工商变更手续。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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